
4 月 13 日
星期一

2026
总第 8675 期
今日四版

本版编辑 张雅琦

　　本报讯 4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 2026 〕 6 号，以下简称
《解释(二)》)。《解释(二)》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 1921 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
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自 2016 年施行以来，对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发挥
了积极作用。随着反腐败国家立法持续推进，刑法修正
案(十一)、刑法修正案(十二)和监察法颁布施行，为确

保法律全面、准确、统一、有效实施，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
证完善，制定了《解释(二)》。
  《解释(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精
神，坚持依法严惩腐败犯罪，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
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实现贪污贿赂定罪
量刑标准全覆盖，不断织紧织密惩治腐败刑事法网。
  一是进一步明确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定罪量
刑标准，完善斡旋受贿、介绍贿赂、挪用公款等认定规
则，健全特定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规则，细化预期

收益型受贿数额认定规则，依法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的
惩治力度。
  二是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
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分别
参照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
罪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
保护。
  三是完善积极退赃认定规则，鼓励犯罪分子积极退
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完善违法所得追缴规
则，加大对违法所得追缴力度，决不让犯罪分子从中获
利。                 （最高法）

“两高”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依法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力度

（本报综合）

  本报讯 4 月 8 日，日照市委政法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
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武镇，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鲁燕，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商振华参
加。
　　会议强调，全市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
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做到学以致
用、以学促干。要聚焦服务全市中心大局，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着力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要毫不放松抓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紧盯重点物品、重点场
所和薄弱环节，持续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扎实开展综治中心质效提
升年行动，进一步提升平安日照、法治日照水平，以有力措施维护社会
大局平安稳定。
　　会议听取了市委政法委员会成员单位和各区县、功能区政法工作情
况汇报，审议了有关文件方案，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日照市委政法委员会
2026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 记者 陈瑞阳
  “目前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电信网络诈骗与跨境赌博往往是有交织
的，但是跨境赌博不存在‘无辜受害者’，只要参与就是犯罪。” 4 月
10 日下午，在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举办的“泉警护航·平安永驻”
2026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主题宣传进高校特别活动上，济南市公安局
历下分局治安大队民警田甜在讲解防范跨境赌博知识时指出。

远离跨境赌博

  本报讯 4 月 9 日，潍坊市反邪教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寒亭区杨
家埠大观园广场举行。潍坊市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春野对
宣传月活动进行了动员部署。
  本次反邪教集中宣传月活动由潍坊市委政法委、市科协、市公安局
共同举办，主题为“铲除邪教危害 共享美好生活”，将在 4 月份集中
开展。宣传月活动坚持线上线下共同发力，以“百人千场”反邪教宣讲
为载体，以“进农村”“进校园”为重点，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组织观
看反邪教党内警示教育片；发动老党员、网格员、反邪教志愿者等进村
入户宣传，开展反邪教“六进”系列活动，积极参与“崇尚科学 反对
邪教”主题创作大赛等，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增
强广大群众识邪防邪能力，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氛围，为更好潍坊建设创
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仪式现场，主办单位设置宣传摊位、摆放展板、悬挂标语条幅，与
会干警向过往群众宣讲反邪教知识并发放宣传用品。仪式上，反邪教志
愿者宣读了倡议书。

潍坊市举行
反邪教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

　　□ 记者 屈庆春
  4 月 10 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
会，解读《山东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
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2027 年)》(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和《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高洪岩介绍，近两年，全省
电动重卡保有量已达 2 万辆，仅 2025 年就新增 1 万
辆、同比增长 190% 。但电动重卡充电站仅有 443 座，
站点布局不足不均，且高速公路尚未有专用充电设
施。为构建完善补能网络，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相关部
门企业，起草制定了《实施方案》和《若干措施》，
着力破解电动重卡补能设施总量规模偏小、运营效益
不高、站点布局不足等突出问题。
　　《实施方案》提出利用 2026-2027 年两年时间，
全面开展重点路段示范站建设，明确了总的任务目

标。一是高速公路建成 24 对服务区 48 座示范站，构
建覆盖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串联 16 市、总
里程 2600 余公里的“四纵两横”电动重卡绿色补能廊
道。二是普通国省道建成 107 座示范站，完成 G104 北
平线等 14 条普通国省干线布局，形成覆盖 16 市、总
里程 6600 余公里的“四纵三横”电动重卡绿色补能廊
道。三是两年内电动重卡渗透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若干措施》在 8 个方面提出了 28 条具体政策措
施，重点就是要降低电动重卡的购置、使用成本。一
是研究制定“引车上路”政策措施，实施吸引电动重卡通
行高速公路的相关措施，推出光储绿电直供下浮电价、
免费休息场所等一揽子举措，让电动重卡“愿意上、补能
快、跑得畅”。二是加大电动重卡应用支持力度，用好中
央补贴政策，引导我省 2 万辆存量国四柴油重卡报废
更新为电动重卡；山东重工对省内购买用户给予专项
补贴政策，推出 0 首付、超长分期贷款政策。

打造覆盖全省的电动重卡绿色补能廊道
今明两年，山东全面开展重点路段示范站建设

平 安 法 治 建 设 加 速 度

  □ 记者 屈庆春
  4 月 9 日上午，济南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新就业群体“温暖之城”建设情况。
  济南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雷存松介绍，近
年来，全市司法行政机关聚焦新就业群体法律需求，
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依托全省首家新就业形态
法律服务中心和 22 个法律服务点，月均解答咨询 1000
余次。市 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增设“新就业群体
法律纠纷”板块，月均接听解答 200 余件。各区县劳
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动对接外卖平台、网约车公司、
快递网点，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对相关诉求第一时
间介入调处，成功化解多起争议纠纷，矛盾化解率稳
步提升。
  新就业群体“温暖之城”建设以选树“泉城星
光”为切入点，以建设“泉新公寓”为主阵地，细化
“职业有认同、诉求有渠道、困难有人帮、安居有着
落、权益有保障、提升有路径、情感有共鸣”等 7 个

方面具体措施，致力于让每一名新就业群体在济南都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真正实现身有所安、情有
所寄、心有所属，生活有温度、心中有温暖。
  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许可介绍，伴随着数字经
济、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
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大量涌现，他们已
成为城市运转的重要支撑和强省会建设的新生力量。聚
焦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济南指导成立 5 个市级新就
业群体协会，建设“友好场景”千余处，设置“泉新驿站”
100 余处，连续推出关心关爱实事项目 70 余个，发布新
就业群体“泉城星光”60 名、认定高层次人才 55 人，着
力增强新就业群体城市归属感和职业尊崇感。
  目前，“泉新公寓”建设多点发力，正在建设、
运营“泉新公寓” 9 家，服务新就业群体 4000 余人
次。各区县正推进新就业群体法律服务向“泉新驿
站”、产业园区、新就业群体协会等延伸， 2026 年计
划再增设法律服务工作联系点 26 个。

让外卖小哥身有所安、情有所寄、心有所属
济南部署新就业群体“温暖之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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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者 陈瑞阳
  上海主持人陶淳日前因饮用一款名为“珠江 0 度”
的啤酒，险些酒驾。商家称该产品所称“ 0 度”，实则
为“在 0℃ 的环境下制作”的工艺，并非酒精度为 0 。
对此，不少网友直呼“差点中招”，尽管罐身配料表标
注有“酒精度≥ 3 . 6%vol ”的字样，但较为醒目的“ 0
度”字样仍然易令人误会。
　　该事件不免让人联想到此前的“千禾 0 ”酱油与白
象“多半”桶方便面等引发的热议，这类利用产品命名
或商标打擦边球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消费者若
因此遭受损失能否向商家追偿？本报特邀山东隆湶律师
事务所主任李富民，对该事件中的核心法律争议点进行
剖析。

  “0 度”大字醒目，配料表小字标注，商家是

否构成误导？

　　涉事啤酒在罐身显著位置印有“珠江 0 度”字样，
而实际酒精度标注配料表等印在不显眼处。李富民指
出，这一行为已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
竞争法等相关规定，构成“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违
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
条、第二十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
经营者提供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

解的宣传。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九条也明确规定商家不得对商品性能作引人误解的商
业宣传。“尽管商家在网购平台商品详情页和罐身配料
表中标注了实际酒精度，但‘ 0 度’作为商品核心识别符
号，极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酒精度为 0 ’的重大误解。”
李富民分析，该商家此举涉嫌利用“0 度”营造产品无酒
精或极低酒精的假象，吸引忌酒者、驾驶员等特定群体，
构成了对产品核心属性(酒精含量)的误导性陈述。

  如有消费者因饮用该啤酒致使酒驾被查，

能否向商家索赔？

　　在陶淳的分享视频评论区里，不少网友提出疑问，
如果消费者将“ 0 度”标识认作酒精度为 0 ，在未知实
际含义的情况下饮酒驾车并遭受行政处罚，能否向商家
追偿？李富民分析指出，消费者向商家追偿的核心在于
两点：商家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商家的误导性标识行为
与消费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这个因果关系的认定并非‘一刀
切’，不同的消费者身份以及损害后果的类型，有着不
同的裁判逻辑。”
　　场景一：机动车驾驶员因饮用该啤酒后驾车被查处。
　　“在此类情形下，消费者主张民事索赔的难度极
大。”李富民表示，驾驶机动车属于法律上的高度危险
作业，驾驶员需要尽到高度安全注意义务。尽管商家使

用“ 0 度”大字标识具有明显误导过错，但罐身配料表
中“酒精度≥ 3 . 6%vol ”的小字标注，会被视为已对驾
驶员进行了风险提示。“通常情况下，驾驶员在饮用前
未仔细查看成分信息，自身存在重大疏忽过失，而这一
过失行为中断了商家误导行为与酒驾处罚后果之间的法
律因果关系。”因此，即便商家存在不当标识行为，驾
驶员也极难就罚款、扣分等损失获得民事赔偿。
　　场景二：酒精过敏体质或特定疾病患者误饮后发病。
　　“对于此类消费者，法律上要求其尽到消费者的普
通注意义务。”李富民分析，商家将产品命名为“0
度”，极易使这类消费群体产生“不含酒精、可以安全饮
用”的信赖。此时，仅以小字标注酒精度，不足以构成对特
殊体质人群的充分警示，产品可能被认定为存在警示上
的缺陷。如消费者因误饮发病产生人身损害，商家的误导
性命名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成立，消费者有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生产者、经营者主张侵权赔偿。
　　场景三：普通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
　　若消费者仅因发现“ 0 度”并非无酒精而感到被欺
骗，能否索赔？李富民指出，消费者若能证明商家的命
名方式足以导致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时产生重大误解，消
费者有权要求退款，并主张三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
　　“不过还是要提醒消费者，安全红线必须自己守住，
切勿将‘0 度’字样等同于‘安全通行证’。”李富民说。

饮用“0度”啤酒酒驾？有网友“差点中招”
律师支招遭遇“擦边球”如何维权

普 法 进 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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